投标报名资格审查指引表
	序号
	项目内容
	资格条件
	评审资料
	所在页码

	1
	营业执照
	投标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有效的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
	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见附件1）
	

	3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4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是同一人或属同一单位或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不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 
	提供加盖公章的《供应商基本情况表》及相关人员最近一个月社保缴纳证明（见附件3）
	

	5
	投标声明函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提供非联合体投标声明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
	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并加盖公章（格式自拟）
	

	6
	信用记录
	未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投标人自行通过“信用中国”网站（creditchina.gov.cn）提供查询结果网页打印件并加盖公章
	

	7
	资质证明  文件
	（1）投标单位具备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壹级资质、消防设施工程设计专项甲级资质。

（2）投标人须提供国家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社会消防技术服务信息系统证明。

（3）投标人拟派项目负责人或技术负责人需持一级注册消防工程师证书。
（4）投标单位拟派驻3名维修保养人员需持建（构）筑物消防员职业资格证书且至少2人需持有合法有效的电工特种作业操作证和等级证。
	（1）提供证书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2）提供有效期内登记证明扫描件加盖公章。

（3）提供上述人员清单及资质证书扫描件，近3个月以上社保购买证明。

（4）提供证书扫描件加盖公章，近3个月以上社保证明。
	

	8
	其他（如有）
	（根据项目实际进行补充）
	
	


注：
1．以上资格审查合格条件标准中如出现一处不符合要求，其投标报名将不被接受；
2．评议标准以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的意见为准；
3．以上资料各项证书的有效期请自行核对并在报名时提交。

